
營業稅查核申報實務 

10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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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  我國營業稅採屬地主義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法 
課徵營業稅。(營業稅法§1) 

 
 
 

□   我國營業稅屬多階段銷售稅之加值稅   

 名目納稅義務人 -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賣方。(營業稅法§2)  

  實質稅捐負擔人-為貨物或勞務之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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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A公司 

B公司 

甲公司 

乙公司 

TAX：5元 

200元 
TAX：10元 

300元 

消費者 

TAX：0元 

 
 

多階段銷售稅 

100元 

境外 境內 

300元 
TAX：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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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課稅範圍 

A公司 

B公司 

甲公司 

乙公司 

境外 境內 

非屬課稅範圍 內銷 

外銷 

進口貨物 
(海關代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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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稅額計算 行業別 法條依據 稅率 報繳方式 

加值型 不分業別 §10 5% 採自動報繳 

非加值型 金融業、保險業 
信託投資業、證 
券業、期貨業， 
票券業及典當業 

§11 1.非專屬本業5% 
2.銀行、保業本業5% 
3.保險業再保費收入1% 
4.上述2.3以外2% 

採自動報繳 

特種飲食業 §12 1.娛樂性表演15% 
2.有陪侍服務25% 

採自動報繳 
/查定課徵 

視障按摩業 §13 1% 採查定課徵 

小規模營業人 §13 1% 採查定課徵 

農產品批發市場 
承銷人 

§13 0.1% 採查定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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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  稅額計算 (1/6) 

˙營業稅法§14第1項 
 

銷售額×徵收率=銷項稅額(不足1元者，四捨五入) 
 
 

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 

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營業稅法§16) 
 
 
 

˙營業稅法§15第1項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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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  稅額計算 (2/6) 
 

˙營業稅法§15之1 
 

營業人銷售其向非依本節規定計算稅額者購買之舊乘人小汽車及機車， 
得以該購入成本，按第十條規定之徵收率計算進項稅額。 

 

進項稅額＝購入成本／（１＋徵收率）×徵收率 
 

前項進項稅額，營業人應於申報該輛舊乘人小汽車及機車銷售額之當 
期， 申報扣抵該輛舊乘人小汽車及機車之銷項稅額。但進項稅額超 
過銷項稅額 部分不得扣抵。 

 

營業人於申報第一項進項稅額時，應提示購入該輛舊乘人小汽車及機 
車之進項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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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給付額×徵收率=應納稅額 

 
 

●  稅額計算 (3/6) 
 

˙營業稅法§20、§41 
 

進口貨物： 
 

(關稅完稅價格+進口稅捐+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徵收率 
 

=應納稅額【海關代徵】 
 
 
 
 

˙營業稅法§36 
 

購買國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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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銷項稅額=銷售額×徵收率 

 
 

●  稅額計算 (4/6) 
 

˙營業稅法§23、§25 
 

查定銷售額×徵收率-進項稅額×10%=應納稅額 
 

※進項時稅額×10%超過該期查定稅額部分，次期得繼續扣減 
 
 
 

˙營業稅法§32第2項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

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銷售額=定價/(1+徵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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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定著物部分之銷售額＝定著物部分之銷售價格÷（1＋徵收率） 

 
 

●  稅額計算 (5/6)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21 
 

營業人以土地及其定著物合併銷售時，除銷售價格按土地與定 
著物分別載 明者外，依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含營業稅）占土地 
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含營業稅）總額之比例，計算 
定著物部分之銷售額。 

 
 

土地及其定著物之銷售價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1＋徵收率） 
/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1＋徵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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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銷售額＝押金×該年一月一日郵政定期儲金一年期固定利率÷12 

 
 

●  稅額計算 (6/6)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24 
 

出租財產押金銷售額之計算公式： 

☆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出租財產所收取之押金，應 

按 月計算銷售額，不滿一月者，不計。其計算公式如下： 
 

銷售額＝押金 ×【該年一月一日郵政定期儲金一年期固定利率÷12 】 /1＋徵收率 
 
 
 

☆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出租財產所收取之押金，應按 

月 計算銷售額，不滿一月者，不計。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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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業稅概述 
 
 

 稅籍登記 

＊營業人申請暫停營業，其當期營業額仍應依法定期限申報。 

＊停業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一年，但如有正當理由，經主管

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設立 變更 停業 復業 註銷 

開始營業前 事實發生之 
日起15日內 

事實發生前 事實發生前 事實發生15 
日內 

營§28 營§30 營§31 營§31 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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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法令條文增修解析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 2 5 ~ § 2 7 (刪除 )關於
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規定 ( 1 0 9
年 1月 1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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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法令條文增修解析 
 
 

  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  
 

優惠內容: 符合適用條件者，自主管機關核准自申請核准當季

至109年12月31日止，由稽徵機關按1%稅率查定課徵營業稅，免

用統一發票。 
 
 
 

申請資格:  

1.經營實體商店之小規模營業人。 

2.接受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付款。 

3.委託行動支付業者申請適用本租稅優惠。 
4.且同意行動支付業者提供銷售額資料與稽徵機關查定銷售額 

及營業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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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26 
 

  銀行業購買中央銀行發行定期存單所產生之收入適
用2%營業稅稅率。(財政部108.12.09台財稅字第10804586520號令 ) 

 
銀行業購買中央銀行依中央銀行法第27條規定發行定期存單
所產生之收入，屬經營銀行本業以外之專屬本業銷售額，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2%
營業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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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經核准辦理短期補習班業務之公司其補習費收入
免徵營業稅。(財政部108.10.28台財稅字第10804620670號令) 

 
一、經教育主管機關依法核准設立辦理短期補習班業務
之公司，所收取之補習費收入，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免徵營業稅，並自107年1
月1日生效。 

 
二、修正本部106年7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600596370號令，
刪除「及92年1月22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03號令」，並

自107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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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讓與再生能源憑證應課徵營業稅。(財政部108.08.26台財

稅字第10800548900號令) 

         
          一、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核屬銷售勞務，應就其銷 
        售額依法課徵營業稅。 
          
    二、營業人於108年11月15日前未依前點規定報繳營業稅者，  
        主管稽徵機關應積極輔導，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51條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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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核釋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所
領取之現金補償及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 (財政部108.08.14台財

稅字第10800539390號令)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進行都市更新之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
之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其應分配
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52條第1項但書規定領取現金補償；或實際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面積，依同條第2項規定領取差額價
金，核屬土地所有權人銷售土地行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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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核釋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長照機
構提供照顧服務或收取紙尿褲、看護墊費用徵免營業稅規
定。 (財政部108.08.09台財稅字第10800554530號令) 

 
一、依護理人員法設立之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機構，提供收案之服務對象
（下稱住民）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屬醫療勞務範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二、依法設立之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下稱機構）提供住民紙尿褲及看護墊，由機構專業人員協助更換且併計
為照顧服務費用者，該等紙尿褲及看護墊費用，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機構得
依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免徵營業稅；老人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得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三、機構提供住民紙尿褲及看護墊收取之費用，未併計為照顧服務費用者，
核屬機構銷售貨物所收取之代價，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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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進口軍用物品申請退還已納營業稅請求權時效。(財政部

108.07.10台財稅字第10804566560號令) 

 
 

    一、進口關稅法第49條第1項第4款及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 
        規定之軍用物品，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9條 
        第2款規定免徵營業稅者，納稅義務人請求退還進口已 
        納之營業稅，其請求權時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規定。 
 
    二、廢止本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4557440號令有 
        關本部賦稅署91年7月18日台稅二發字第0910453722號 
        書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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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自108年7月1日起適用證券業之營業稅
稅率。(財政部108.06.11台財稅字第10804580700號令) 

 
一、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4條第2項規定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自108年7月1日起，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
所定證券業之營業稅率。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擔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及辦理境
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業務相關收入，係屬經營專屬本業銷售額，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2%營業
稅稅率。 
三、廢止本部89年8月25日台財稅第0890453760號函，自108年7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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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住宅所有權人出租住宅作為社會住宅並依規定用途使用者
免徵營業稅。(財政部108.05.22台財稅字第10800545380號令) 

 
 
  住宅所有權人出租其所有之住宅供主管機關或民間依住宅

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及第2項第4款規定興辦社會
住宅，並於該社會住宅營運期間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使用取得之租金收入，
依同法第22條第3項規定免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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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增函釋規定 
 
 

  核釋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之收入徵免營業稅規定。(核釋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之收入徵免營業稅規定。) 

 

一、學校依教育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3條各款規定辦
理產學合作事項取得之收入，應依下列規定徵免營業稅： 
(一)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取得之收入，除符合本部99年11月23日
台財稅字第09900331970號令規定免徵營業稅者外，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二)物質交換、諮詢顧問、專利申請、創新育成取得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
業稅。 
(三)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取得之收入，自108年1月1日起，應依法課
徵營業稅。 
(四)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向受教者收取費用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二、廢止本部75年7月29日台財稅第755481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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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短漏報銷售額 
 

1、未辦稅籍登記擅自營業。 
 

2、短漏開發票、跳開發票。 
 

3、停業、註銷或經主管機關依規定停業處分後，仍繼續 
營業。 

 

4、處分資產漏未開立發票。 
 

5、應開發票卻開普通收據。 
 

6、視同銷售或委託代銷未依規定開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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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虛報進項稅額  
 

1、進項折讓漏未申報。 
 

2、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開立發票。 
 

3、兼營營業人未依規定調整得扣抵稅額。 
 

4、不得扣抵卻誤扣抵。 
 

5、重複扣抵。 
 

6、無進貨事實取具不實進項憑證扣抵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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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稅捐稽徵法 § 4 8之 1  
 

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 
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下列之處 
罰 一律免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一、第41條至第45條之處罰。 二、

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 
 

營利事業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如已給與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 
不 涉及逃漏稅捐，於稅捐稽徵機關裁處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提出 
原始憑證或取得與原應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免依第44條規定處罰； 
其涉 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第一項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 
之日 止，就補繳之應納稅捐，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 
匯業局之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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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未經檢舉及調查前已補繳部分稅款於基準日後始補報者已補繳部分免罰 
(93/01/08台財稅字第0920457600號函) 

 

營業人有營業稅法第51條規定之逃漏營業稅行為，於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
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自動補繳一部分所漏稅款，
惟未 補報，而於檢舉或調查基準日後始補報者，有關其已補繳稅款部分，
准予適 用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一規定免罰。 

 
 
 
 

   已補繳稅款係指所漏稅款已全部補繳完竣 
 

(100/03/07台財稅字第09900535810 號)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規定 
部分所稱「已補繳稅款」，係指所漏稅款已全部補繳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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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一年內之認定」 ( 7 6 / 1 0 / 0 2台財稅第
7 6 0 1 5 6 7 6 0 號 )  

 

營業稅法第52條規定，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 
短開銷售額，1年內經查獲達3次者，停止其營業。所稱「1 年
內」係指自首次查獲之日起，至次年當日之前一日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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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同一行為觸犯行為罰＆漏稅罰擇一從重 
 

營業人同一行為同時觸犯租稅行為罰及漏稅罰相關罰則時， 
行政法院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案件作成決議，並經財政部85年 
4月26日台財稅第851903313號函釋，對此類案件採擇一從重 
處罰。 

 

※同時違反營業稅法§45或§46，涉及§51第1項各款規定者， 
擇一從重處罰。 

 

※同時違反營業稅法51第1項各款及稅捐稽徵法§44規定者， 
擇一從重處罰。 

 

※同時違反營業稅法§45或§46，涉及稅捐稽徵法§44及營業 
稅法§51第1項各款規定者，擇一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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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1 (短漏報銷售額 ) ( 1 / 2 )  
 

甲公司106年度銷售貨物，短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計100萬 
元，於107年經稽徵機關發函調查，查獲補徵漏稅額5萬元並予以 
處罰。 

 
 
 

違反法條： 
 

1.營業稅法§15-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 
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營業稅法§32-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 
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3.帳簿辦法§21-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 
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 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 
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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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1 (短漏報銷售額 ) ( 2 / 2 )  
適用罰則： 

1.營業稅法§51第1項第3款-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2.稅稽法§44-未依規定給予他人憑證。 
 
 
 

說明： 

1.短漏報50,000元(假設本稅已繳，罰0.5倍) 

2.營業稅法§51->罰鍰25,000元 

3.稅稽法§44->罰鍰50,000元 
 
 
 

※行為罰＆漏稅罰擇一從重，按營業稅法第51條規定，補稅 
50,000元，處以50,0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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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2 (虛報進項稅額 ) ( 1 / 2 )  
 

甲公司106年漏未申報一筆進貨退出或折讓單，銷售額 
50,000元、稅額2,500元，經稽徵機關發函通知，補徵漏稅 
額2,500元，並處罰鍰。 

 
 
 
 

違反法條： 
 

營業稅法§15第2項-營業人因銷貨退回或折讓而退還買受
人 之營業稅額，應於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之當期銷項稅額
中扣 減之。營業人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
應於發 生進貨退出或折讓之當期進項稅額中扣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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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2 (虛報進項稅額 ) ( 2 / 2 )  
 

適用罰則： 
 

營業稅法§51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者。 
 
 
 
 

說明： 
 

1.漏稅額2,500元(設本稅已繳清，罰0.5倍) 
 

2.營業稅法§51->罰鍰1,250元 
 

3.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15第1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
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其漏稅金額 符合下列規 定
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每期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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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3 (漏進漏銷 ) ( 1 / 2 )  
 

  甲公司銷貨與乙公司 10萬元，乙公司銷貨與丙公司10萬元，
乙公 司要求甲公司直接將銷貨發票開立予丙公司，丙公司未向
乙公司 要求重新開立，逕予提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經稽徵機
查獲補徵 並裁罰。 

 
 
 

違反法條： 
稅稽法§44-未依規定給予他人憑證、未依規定取得憑證 營業稅法

§15-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 
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營業稅法§32-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 
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帳簿辦法§21-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 
得原始憑證，如進 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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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違章樣態 
 
 

  案例 3 (漏進漏銷 ) ( 2 / 2 )  
適用罰則： 

1.甲公司-稅稽法§44(未依規定給予憑證) 
 
 
 
 

2.乙公司-營業稅§51 

稅稽法§44(未依規定給予憑證) 

稅稽法§44(未依規定取得憑證) 

(漏銷-行為罰＆漏稅罰 擇一從重+漏進-行為罰) 
 
 
 
 

3.丙公司-稅稽法§44(未依規定取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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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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